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
豫防办〔2009〕15号

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
关于切实做好“五一”节期间森林火灾应急处置的通知
郑州、洛阳、平顶山、安阳、鹤壁、新乡、焦作、许昌、三门峡、驻马店、南阳、信阳、济源市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
近年来，受自然、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，我省森林防火关键期之外森林火灾多有发生。如2006年，仅6月份就发生火灾438起；2007年4、5、6三个月发生森林火灾214起。因此，切不能低估传统防火期之外发生森林火灾的可能性，一定要树立永不懈怠的思想，随时投入扑火战斗的准备。特别是“五一”节期间，进山入林活动人员多，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增大，森林防火形势不容乐观，请各地继续保持高度警惕，认真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：

一、加强森林火灾防范。各地要加强监测了望，特别是各国有林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旅游区要做好巡山护林，严格管控各类火源，火情一经发现，要及时报告。
二、加强宣传教育。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媒体和警示牌、标语等媒介，对林农、林区经营单位、游客广泛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，注意借助典型案例加强警示教育，不断增强节日期间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。

三、认真做好火灾扑救准备。各地要从严、从细落实各项预防和应急保障措施，各类森林消防队伍要保持待命状态，确保一有火情，能够迅速出动，迅速处置，严防小火酿成大灾。
四、严格值班调度。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坚决杜绝脱岗、漏岗，各级防火办负责同志的移动通信工具要24小时开启，确保信息畅通。对省办通报的热点信息要及时核查、反馈。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报告归口管理制度，坚决杜绝瞒报、漏报、迟报、误报。
特此通知。
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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